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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

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近两年存在为客户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
公司近两年存在为客户的借款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涉及两家客户分别为蹊由数据和鹏华科

技。蹊由数据、鹏华科技曾作为被担保人，以公司的定期存单作为质押物进行借款，借款金额分别为
900万元和 900万元；同时，蹊由数据和鹏华科技通过公司的定期保证金质押分别取得 980万元和 1,
800万元借款资金，上述借款目前均已结清。近两年，公司对蹊由数据销售额分别为 397.90万元和
0.00万元，对鹏华科技的销售额分别为488.94万元和590.27万元。

2、因收入确认执行政策未有效执行，致使2023年年度报告数据与业绩快报差异较大
2023 年，公司经审计的年度报告营业收入为 21,210.34 万元，业绩快报披露的营业收入为 27,

082.00万元，差异金额为5,871.66万元。差异形成的原因主要由于飞行服务与数据处理业务存在先飞
行后补签合同的情形，同时由于财务及飞行服务业务人员调整因素叠加，使得公司在实际收入确认执
行时以交付数据形式而非取得最终验收文件作为业绩快报收入确认的依据。截至2024年6月30日，
上述涉及的交付数据仍未签署正式合同并预计未来不会形成收入。上述情形仅发生在2023年度，此
前年度不存在调减的情形。除2023年度以外，公司以前年度亦存在先进行数据获取后补充签署协议
的情形，相关业务具备商业实质。

保荐机构、年审会计师未能获取调减收入的全部明细以及数据交付方，通过对公司相关人员访
谈、获取部分无法确认收入的项目资料了解年度报告大幅更正的原因。公司2023年经营业绩较2022
年存在下滑，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3、经营活动现金流相关情况
公司2020年至2024年一季度，各期末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分别为10,041.89万元、5,564.55万元、

10,398.29万元、5,529.64万元和2,659.22万元，2023年数据较2022年下滑46.82%，主要由于涉及2023
年期初应收账款的客户账款未及时收回，涉及的主体或公司包括客户A、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安菲克斯、海利天梦、航景创新和鹏华科技。

公司2024年收现比为52.18%（一季度报告更新后数据），收现情况不及预期，主要原因为公司部
分客户尚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收款时点，相关应收账款增加所致。

公司近三年前十大客户中，前两年回款情况较好，最后一年回款不及预期的公司主要有北京创衡
控制技术有限公司和客户B，涉及到的2023年收入金额分别为729.47万元和438.05万元。

4、关于军采网资质暂停影响
2023年3月，公司由于在参加某采购活动中存在违规行为，公司被给予2年内禁止参加军队采购

活动处罚。虽然公司直接与军工相关的收入规模较低，但公司市场声誉及业务开展受到一定负面影
响，该资质暂停仍将继续影响后续公司业务开展，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回复正文内容：
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观典防务”）于2024年5月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

易所下发的《关于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科创公
函【2024】008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对《问询函》中的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现就有关问题回
复如下：

一、关于货币资金及现金流
1、关于货币资金。公司2023年期初和期末货币资金分别为4.17亿元、1.88亿元。其中，银行存款

分别为3.82亿元、1.39亿元；其他货币资金分别为3,500万元、4,856.45万元。根据对应年度审计报告，
公司2022年末其他货币资金中396.45万元保函保证金使用权受限；2023年末，4,300.00万元被抵押定
期存款、2,560.00万元保证金使用权受限。2022、2023年公司利息收入分别为 605.61万元、366.76万
元。

请公司：（1）逐项列示期初、期末货币资金存放情况，包括地点、金额、用途、期限、期间变动情况及
利息金额、存取限制等，核实是否存在账户被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实际控制的情况；（2）说明2022、
2023年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存放情况的匹配性；（3）列示年审会计师对期初、期末货币资金执行的主
要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说明是否充分、有效，并核实公司货币资金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资金
用途安排或为其他方融资进行担保等受限情形。

【公司回复】
（一）逐项列示期初、期末货币资金存放情况，包括地点、金额、用途、期限、期间变动情况及利息金

额、存取限制等，核实是否存在账户被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实际控制的情况
公司经自查，银行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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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崇文支行永定

门分理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天坛东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天坛东路支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行

北京银行华安支行

北京银行和平里支行

中国银行北京安贞桥支
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兴业银行北京分行

兴业银行北京中关村支
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明光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明光支行

招商银行北京自贸试验
区商务中心区支行

招商银行北京自贸试验
区商务中心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惠新里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北京正义
路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城支行

南京银行北京中关村支
行

北京银行西三旗支行

北京银行昌平区科技园
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廊坊开发区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明光支行

兴业银行廊坊开发区支
行

账户

02000015090****6652

02002126090****5186
02002126092****1831

200000057803000****
1996

200000057803000****
1996

200000057803000****
1996

200000057803000****
1318

200000057803000****
1318

200000057803000****
0202

200000057803000****
5896

3233****4320
11010401600****7589
11010401600****7589
11010401600****6397
11010203600****9170
3266601001****6001
3210701001****1911

110501385600****1783
110501385600****1783

1109281****0102
110928114****0015
111911010****5724

6****6215
770501220****3730

05112900****0448

200000057803000****
1291

200000057803000****
3727
-

04100018093****3524

11010401600****4131

110501385600****1829

5740701001****3521

期初金额

490.11

0.78
0.86

300.61
8,000.00
3,100.00
874.12
4,200.00
2.05
0.01
0.10

102.51
3,100.00
616.75
3.59
1.07
0.07
10.23

6,500.00
0.69

396.45
5.01
0.10
-

27,705.11
15.50

77.31

-

-
92.81

27,797.92

期末金额

186.73

0.72
0.79

319.28
8,800.00
4,460.00
2,856.84

-
28.82
-0.00
32.24
3.12
-

125.26
-
-
-

1,094.82
-

4.65
396.45
4.96
-

11.51

18,326.19
30.91

7.18

0.38

392.53
431.01

18,757.20

期间变动

-303.37

-0.07
-0.07
18.67
800.00
1,360.00
1,982.73
-4,200.00

26.76
-0.01
32.15
-99.40

-3,100.00
-491.49
-3.59
-1.07
-0.07

1,084.59
-6,500.00

3.96
-

-0.05
-0.10
11.51

-9,378.91
15.42

-70.13

0.38

392.53
338.20

-9,040.71

2023 年
度 利 息

收入

0.76

0.00
0.00
1.13

145.20
23.25
2.96
58.96
0.16
0.00
0.01
0.90
4.36
1.38
0.01
0.00
0.00
0.97

114.02
0.05
0.90
0.01
0.00
11.46

-

-

-
366.49
0.07

0.05

0.00

0.14
0.26

366.75

2022 年
度 利 息

收入

0.65

-
-

0.74
47.81
-

73.60
110.35
86.65
4.66
0.00
2.36

106.49
33.13
-

0.00
0.00
0.29
-

0.05
-

0.01
-
-

82.23

0.49

55.46
604.97
0.03

0.61

-

-
0.64

60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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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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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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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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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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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公司销户的银行账户原因是因为公司经营不再使用的银行账户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库存现金7,758.40元存放于公司财务部保险柜，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经自查，公司存在未履行审核、在实际控制人授意下，供应商直接进行资金支付大额预付款项及

对外借款的情况，形成资金占用。上述内控缺陷表明公司存在银行账户被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情形。
公司经自查后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追责并制定整改计划，具体见《观典防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
海证券交易所＜2023 年度审计报告涉及保留意见事项、内控审计报告涉及否定意见事项的问询函＞
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二）说明2022、2023年利息收入与货币资金存放情况的匹配性
根据上述银行存款明细所示，公司自查后上述2022年度和2023年度统计的银行利息收入与公司

披露利息收入是一致的，分别为605.61万元和366.76万元。
公司经自查后的公司银行存款与利息收入是匹配的。
（三）列示年审会计师对期初、期末货币资金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说明是否充

分、有效，并核实公司货币资金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资金用途安排或为其他方融资进行担保等受限情
形

1、列示年审会计师对期初、期末货币资金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及获取的审计证据说明是否充分、
有效

（1）公司期初、期末货币资金包括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经核查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库存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合计

期末余额
0.78

13,900.75
4,856.45
18,757.98

期初余额
0.55

21,197.88
6,600.00
27,798.46

（2）执行的审计程序
审计中执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审计程序：
1）风险评估、了解内部控制及测试程序
在审计过程中对公司包括不限于货币资金循环执行了解和控制测试审计程序，并确定审计风险

领域及应对措施。
①了解被审计单位货币资金循环中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业务流程；
②评价有关控制的设计并确定控制是否得到执行；
③执行穿行测试等程序，证实对业务流程和相关控制活动的了解，并确定相关控制是否得到执

行；
④通过控制测试确定审计风险领域，确定有关项目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2）实质性测试程序
①获取公司管理层声明书；获取公司货币资金明细表，并与公司账簿记录和会计报表进行核对；
②获取公司银行账户开户清单和银行对账单，并进行核对；
③获取公司信用报告，审阅记录与货币资金-银行存款有关的信息；
④对现金进行盘点；
⑤要求查看公司银行网银记录，执行对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存放的所有银行账户进行函证；
⑥要求公司提供对外质押、担保、保证等信息记录；
⑦核对定期存单信息、核对银行账户大额收付款记录、以及报告日前后的收付款记录；
⑧检查银行定期存单记录。
⑨询问管理层关于抵押、担保事项等或有事项有关的信息，检查公司公章及合同章的用印记录情

况。
（3）获取或形成的审计证据
1）货币资金明细表；
2）银行账户开户清单；
3）公司信用报告；
4）银行对账单；
5）银行函证回函；
6）现金盘点表；
7）银行大额收付回单；
8）检查银行定期存单记录；
9）公司提供的质押、担保协议。
年审会计师在执行审计当时根据审计准则规定，计划和执行了充分适当的审计程序审计，已经获

取了公司内部的审计证据与外部银行函证回函信息是印证一致的，为发表审计意见已经提供了适当
的基础。年审会计师已经执行审计准则规定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和适当的。年审会
计师及公司在问询核查过程中发现，公司部分银行存款账户期初有关记录与上年银行函证回复记录
存在不一致的情形，2022年度审计执行函证程序取得的银行回函确认公司定期存单均正常，本次核查
过程中取得的银行有关函证的信息显示公司2022年末银行存款实际已支付采购款1.39亿元，因此公
司根据核查结果对有关差异进行了更正调整，具体参见《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专项审核报告》。

2、核实公司货币资金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资金用途安排或为其他方融资进行担保等受限情形
截至2023年末，公司存在8,800.00万元的定期存单处于质押受限状态，存在为其他方融资进行担

保的情况，其中1,000.00万元为公司实控人亲属高云鹰提供的质押担保。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要求，公司2022年末的净资产规模为99,433.05万元，上述对外担保或其
他用途安排的情况需要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债 权
人

北 京
银 行
光 明
支行

被担保人

杨勇

高云鹰

李军

杨云

李刚

李军

杨勇

违规担保金额（万
元）

500.00
1,000.00
2,200.00
2,1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3,260.00

违规担保时间

2023/3/31-2024/3/21
2023/3/31-2024/3/15
2023/6/21-2024/4/24
2023/6/28-2024/4/24
2023/12/8-2024/2/27
2023/12/13-2024/3/4
2023/12/27-2024/3/8

-

解 除 担 保 方
式

偿还借款

偿还借款

更换质押物

更换质押物

偿还借款

偿还借款

偿还借款

-

借款金额（万元）

475.00
950.00
2,000.00
1,995.00
950.00
950.00
900.00

12,680.00

是 否 需 提
交 董 事 会

审议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是 否 需 提
交 股 东 大

会审议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
上述对外担保均未披露董事会决议公告，且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7.2.5条

规定，公司为实控人亲属高云鹰提供的担保亦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构成违规担保。
同时，截至2023年末，公司存在4,460万元定期保证金处于质押受限状态，存在为公司指定第三方

提供资金的情况。
截至2024年5月29日，公司仍存在13,800.00万元的定期存单处于质押受限状态。近日，公司与

北京银行光明支行签订了《质押合同补充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原2024年4月28日签订的《质押合同》
于2024年6月23日提前终止，且双方已于2024年6月23日办理原合同项下质物解除质押手续，公司
13,800.00万元的定期存单违规担保已解除。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期初、期末货币资金明细和银行对账单等资料，并与公司有关账务记录进行核对；
2、访谈公司财务及有关人员关于货币资金的控制和管理情况；
3、检查公司企业信用报告记录；
4、对开户银行进行了现场走访；

5、检查公司银行存款资金流水记录，复核银行利息收入合计金额。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存在银行账户被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情形。公司货币资金管理出现由公司实控人安排在未履

行审批程序的情况下对外付款和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根据年报会计师的《重大会计差错更正专项审
核报告》，公司自查后的利息金额与银行存款金额计算的利率在银行约定的范围内。截至2023年末，
公司存在 8,800.00万元的定期存单处于质押受限状态，存在为其他方融资进行担保的情况，其中 1,
000.00万元为公司实控人亲属高云鹰提供的质押担保；同时，公司存在4,460万元定期保证金处于质
押受限状态，存在为公司指定第三方提供资金的情况。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年审会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期初、期末货币资金明细和银行对账单等资料，并与公司有关账务记录进行核对；
（2）访谈公司财务及有关人员关于货币资金的控制和管理情况；
（3）检查公司企业信用报告记录；
（4）对开户银行进行了现场走访；
（5）检查公司银行存款资金流水记录，复核银行利息收入合计金额。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公司存在银行账户被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情形。公司货币资金管理出现由公司实控人安排在未履

行审批程序的情况下对外付款和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形；公司自查后的银行存款金额与利息收入是匹
配的。截至2023年末，公司存在8,800.00万元的定期存单处于质押受限状态，存在为其他方融资进行
担保的情况，其中1,000.00万元为公司实控人亲属高云鹰提供的质押担保；同时，公司存在4,460万元
定期保证金处于质押受限状态，存在为公司指定第三方提供资金的情况。

2、关于承兑汇票与筹资活动现金流。公司2023年新增银行承兑汇票2,170.00万元，全部用于贴
现借款；新增商业承兑汇票77.27万元，均用于背书转让。公司2023年四季度发生取得借款现金流入
7,180.00万元，同时发生偿还债务现金流出7,180.00万元。2024年一季度，公司期末无应付票据余额，
期间取得借款现金流入3,660.44万元，偿还债务现金流出3,025.96万元。

请公司：（1）列示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和承兑方及关联关系、交易实质、金额、到期日、涉及银行名
称、账龄以及回款、兑付情况，说明票据贴现和背书转让取得资金的用途及流向，是否最终流向实控人
或其他关联方；（2）列示 2023年四季度和 2024年一季度筹资活动现金流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产生背
景、金额、时间、对象及关联关系等，说明短时间发生金额相近、方向相反的资金进出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一）列示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和承兑方及关联关系、交易实质、金额、到期日、涉及银行名称、账龄

以及回款、兑付情况，说明票据贴现和背书转让取得资金的用途及流向，是否最终流向实控人或其他
关联方

公司承兑汇票有关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票据类型

银行承兑

小计

商业承兑

商业承兑

商业承兑

商业承兑

商业承兑

小计
合计

出票人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七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七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七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七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二十七研究所

承兑方
绵阳市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二十七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二十七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二十七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二十七研究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二十七研究所

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交易实质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销售产品

面值

2,170.00
2,170.00
10.00
10.00
10.00
10.00
37.27
77.27

2,247.27

到期日

2024-1-22
--

2024-2-18
2024-2-18
2024-2-18
2024-2-18
2024-2-29

--
--

票据贴现和背书转让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1）出票银行：绵阳市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绵兴中
路支行110401401****0056

（2）收票银行：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支行

770501220****3730

--

（1）出票银行：中国电子科
技财务有限公司0****0271

（2）收票银行：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定
门 支 行 02000015090****

6652

-
-

账龄

1年以内

1年以内

--
1年以内

1年以内

1年以内

1年以内

1年以内

-
-

贴现/背书
时间

2023-12-22

2023-12-27

--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2023-9-6

-
-

贴现/背书
金额

826.46

1,336.56

2,163.02
10.00

10.00

10.00

10.00

37.27

77.27
2,240.29

贴现息

2.14

4.84

6.98
-

-

-

-

-

--
6.98

取得资金的用途及流向

于 2023年 12月 22日进行票
据贴现，付给供应商北京亚
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800万

元

于 2023年 12月 27日进行票
据贴现，500万元付中邦天下
装修款，其余偿还公司银行

贷款

--
2023 年 9 月 6 日背书转让-
蜂巢航宇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2023 年 9 月 6 日背书转让-
蜂巢航宇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2023 年 9 月 6 日背书转让-
蜂巢航宇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2023 年 9 月 6 日背书转让-
蜂巢航宇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2023 年 9 月 6 日背书转让-
蜂巢航宇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

--
--

是否最终流向实
控人或其他关联

方

付给供应商，合
同无商业实质已

终止

否

--
否

否

否

否

否

--
--

公司经自查，公司承兑汇票贴现及背书资金除支付给供应商北京亚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800万元
的合同因无商业实质已终止外，其余贴现资金未最终流向实控人或其他关联方。

（二）列示2023年四季度和2024年一季度筹资活动现金流明细，包括但不限于产生背景、金额、时
间、对象及关联关系等，说明短时间发生金额相近、方向相反的资金进出的原因及合理性

单位：万元

期间

2023年四
季度

2024年一
季度

总计

资 金
流向
流入
流入
流入
流入

流入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流出

合计
流入
流入

流入

流入

流入

流入

流入

流入

流入

流出

流出

流出

合计

筹资活动分类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
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
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
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
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
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
动有关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
有关的现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
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
金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
金

金额

980.00
3,000.00
200.00
3,000.00
200.00

-3,000.00
-200.00
-980.00
-3,000.00
-4.63
-0.29
-4.33
-1.40
-7.09

-800.00
-20.00

-980.00

-200.00
-700.00
-2,000.00
-10.01

-550.00

-9.85

-3.30

-600.00

-500.00
-500.00
-1,000.00
-200.00
-800.00
-1,000.00
-9,690.90
3,000.00
660.44
1,000.00
900.00
500.00
1,000.00
1,000.00
200.00
800.00
-28.82

-1,000.00
-1,997.14
7,034.99
-2,655.91

产生背景

收宁波银行借款
收宁波银行借款
收宁波银行借款
收宁波银行借款

定期存单解押

还宁波银行借款

还宁波银行借款

还宁波银行借款

还宁波银行借款

还宁波银行借款

还宁波银行借款

还宁波银行借款

还宁波银行借款

还宁波银行借款

付往来款-北京亚美复合材料有
限公司

付合同款-天津海睿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合同金额：20万元）

付往来款-北京岚琪源机电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

付往来款-北京世恒普惠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付往来款-北京路路畅通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付往来款-北京世恒普惠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付合同款-天津海睿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往来款

付合同款-北京市再生资源利用
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同金

额：413,772元）
付房租-天津天安泛科技园开发

有限公司

付往来款-北京岚琪源机电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

付往来款-北京世恒普惠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付往来款-北京世恒普惠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光明支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行

收宁波银行借款
收河北银行购房借款

定期存单解押

定期存单解押

定期存单解押

定期存单解押

定期存单解押

定期存单解押

定期存单解押

还宁波银行借款

还宁波银行借款

还宁波银行借款

时间

2023-11-1
2023-11-14
2023-11-15
2023-12-5
2023/12/13
2023-11-29
2023-11-29
2023-12-28
2023-12-28
2023-11-29
2023-11-29
2023-12-21
2023-12-28
2023-12-28
2023-12-22
2023-10-25

2023-11-1

2023-11-15
2023-12-5
2023-12-5
2023-12-26

2023-11-14

2023-10-30

2023-11-30

2023-11-17

2023-11-22
2023-11-23
2023-12-8
2022-12-13
2023-12-13
2023-12-27

2024-1-2
2024-3-22
2024/3/27
2024/1/15
2024/3/21
2024/3/15
2024/2/27
2024/3/4
2024/3/4
2024-1-3
2024-3-25
2024-3-28

对象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
行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

北京亚美复合材
料有限公司

天津海睿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北京岚琪源机电
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世恒普惠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路路畅通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世恒普惠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海睿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北京岚琪源机电
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市再生资源
利用开发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天津天安泛科技
园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岚琪源机电
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世恒普惠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世恒普惠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银行光明支
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
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
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
行

宁波银行
河北银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
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
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
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
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
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
行

北京银行光明支
行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

宁波银行

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关联方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无关联关系

根据上表明细列示，公司2023年4季度筹资活动资金中分别流入和流出7,180万元，收到的宁波
银行贷款，系公司实控人资金占用。公司贷款分别于2023年11月底和12月底归还；公司2024年1季
度筹资活动资金流入流出金额，主要为2024年1月初因资金需求从宁波银行取得借款3,000万元，用
于支付厂房装修款、制暴器生产线建设预付款，于2024年1月和3月分别偿还28.82万元和2,997.48万
元所致。上述借款利率为3.70%。

经公司自查，除2023年4季度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属于公司实控人资金占用形成的资金
收付外，公司2024年1季度筹资活动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是合理的。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检查公司应收票据登记明细记录；
2、查看公司网银应收票据有关交易记录；
3、核查公司信用报告有关记录；
4、询问公司财务有关人员关于票据贴现和背书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资金最终流向实控人或其他

关联方的情况；
5、检查公司2023年4季度和2024年1季度筹资活动资金流水记录，并与相关的借款资料进行核

对；
6、询问公司有关人员关于2023年4季度和2024年1季度筹资活动资金流入流出的情况及原因。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根据目前公司提供的实控人及近亲属银行流水，公司承兑汇票贴现及背书资金，除支付给供应

商北京亚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800万元的合同因无商业实质已终止外，其余贴现资金未发现存在最终
流向实控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2、截至目前，核查除实控人占用资金部分外，未发现公司其他筹资活动资金流入、流出存在不合
理的情形。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年审会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检查公司应收票据登记明细记录；
（2）查看公司网银应收票据有关交易记录；
（3）核查公司信用报告有关记录；
（4）询问公司财务有关人员关于票据贴现和背书情况，以及是否存在资金最终流向实控人或其他

关联方的情况；
（5）检查公司2023年四季度和2024年一季度筹资活动资金流水记录，并与相关的借款资料进行

核对；
（6）询问公司有关人员关于2023年4季度和2024年1季度筹资活动资金流入流出的情况及原因。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公司承兑汇票贴现及背书资金，除支付给供应商北京亚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800万元的合同

因无商业实质已终止外，其余贴现资金未发现存在最终流向实控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
（2）截至目前，核查除实控人占用资金部分外，未发现公司其他筹资活动资金流入、流出存在不合

理的情形。
3、关于经营活动现金流。公司2023年四季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6,951.58万元，显著

高于往年同期和当年其他季度，主要为往来款及备用金、保证金及押金。2024年一季度，公司收到其
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3,131.47万元，显著高于历年同期。此外，公司2024年一季度销售商品、提供
劳务收到的现金2,583.98万元，收现比49.20%，均大幅低于往年同期。

请公司：（1）列示2023年四季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2024年一季度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现金具体构成，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象及关联关系、金额、交易实质、发生时间、款项用途以及
形成原因等，说明收款对象和支付对象是否重合及合理性，核实资金是否流向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方；（2）说明2024年一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减少的原因，并列示逾期或回款周期异
常的欠款方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交易背景、形成时间、信用期及实际账龄，核实相关主体是否为
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的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公司回复】
（一）列示2023年四季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2024年一季度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现金具体构成，包括但不限于交易对象及关联关系、金额、交易实质、发生时间、款项用途以及形成原
因等，说明收款对象和支付对象是否重合及合理性，核实资金是否流向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

1、列示2023年四季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2024年一季度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
金具体构成

公司2023年四季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2024年一季度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
的具体情况如下：

（1）2023年四季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交易对象

各银行

公司员工

公司员工

廊坊岳洋彩板
有限公司

北京联东物业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廊坊第一
分公司和中鑫
伟业商务咨询
（北京）有限公

司等

交易内容

手续费

员工借款

员工报销款

装修保证金

支付公司日
常运行费用

观典防务与交易
对象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否

除高迎轩支取 2
万元备用金外，
无其他关联关系
（高迎轩全年8.00
万元，杜欣睿全

年0.00万元）
除 高 迎 轩 报 销
3.92万元、杜欣睿
报 销 2.60 万 元
外，无其他关联
关系（高迎轩全
年 9.57 万 元 ，杜
欣睿全年 2.71 万

元）

否

否

金额
（万元）

0.35

31.30（全 年
金额为 56.13

万元）

98.80（全 年
金 额 为
266.63万元）

58.17

219.41

415.55

交易
实质

正常业务需
要

正常业务需
要

正常业务需
要

正常业务需
要

正常业务需
要

-

发生
时间

2023.10-
2023.12

2023.10-
2023.12

2023.10-
2023.12

2023.10-
2023.12

2023.10-
2023.12

-

款项用途

汇款，转账支付
手续费

员工备用金和工
作需要差旅借款

员工报销款

保证金

日常业务开展相
关费用

-

形成原因

汇款，转账支付
手续费

因 工 作 需 要 或
日 常 非 业 务 采
购 预 支 备 用 金
和 预 支 差 旅 借

款

因 工 作 需 要 支
出

支付装修联东U
谷房产保证金

日常活动开展

-
注1：公司2023年四季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存在2,560.00万元受限保证金、4,300.00万

元质押存单，在更新后的年度报告中调整为“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现金”；收到396.45万元货款保
证金，在更新后的年度报告中调整为“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

注2：公司依据《借款及费用报销制度》提供员工借款及报销，未有不符合实际的情形。
上述表中序号1-5中为日常经营活动需要支付的款项，合计金额415.55万元，为经营过程中形成

的相关款项。
（2）2024年一季度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交易对象

中 山 大 学 、
北京市科学
技术协会创
新服务中心

等

各银行

路路畅通

际翔智能

北京德必汇
翰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交易内容

往来款、备
用 金 及 保

证金

银行利息

观 典 防 务
借款

观 典 防 务
借款

房租

观典防务与交易
对象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否

否

是

否

否

金额
（万元）

59.46

72.01

1,000.00

2,000.00

82.04
3,213.51

交易实质

往来款、备用金
及保证金

具备交易实质

观典防务向路路
畅通借款

观典防务向际翔
智能借款

观典防务收到该
公司提交的房租

-

发生时间

2024.1-
2024.3

2024.1-
2024.3

2024.3.25

2024.3.28

2024.3.22
-

款项用途

收回往来款、备
用金及保证金

收到存款、保证
金等银行利息

资金拆借

资金拆借

房租收入

-

形成原因

收 回 前 期 经 营
活 动 支 付 的 保
证金、往来款、

备用金等

存款、保证金转
存的利息

观 典 防 务 经 营
需 要 向 路 路 畅

通借款
观 典 防 务 经 营
需 要 向 际 翔 智

能借款
观 典 防 务 将 部
分 房 产 对 外 出

租产生收益
-

上述表中序号1、2和5分别为日常经营活动收回的保证金、往来款、备用金等和存款、保证金转存
的利息以及房租。序号3和4是公司因经营需要向路路畅通及际翔智能借款。

2、收款对象和支付对象重合具有合理性，除高迎轩和杜欣睿外，未发现资金流向实际控制人或其
他关联方

由上述两表可知，收款对象和支付对象重合主要为各银行，主要业务为收到存款、保证金等银行
利息，以及购买定期存单、支付银行手续费等情况。

除实控人高明之子高迎轩的备用金和报销，实控人高明继子杜欣睿的报销外，上述资金未发现直
接流向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的情况，且上述二人均在公司任职。

（二）说明2024年一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减少的原因，并列示逾期或回款周期
异常的欠款方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交易背景、形成时间、信用期及实际账龄，核实相关主体是否
为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的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1、2024年一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减少的原因
2024年一季度和2023年一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类型
无人机飞行服务与数据处理

无人机系统及智能防务装备销售
制暴器产品销售

总计

2024年一季度
1,254.36
966.46
281.12
2,501.94

同比变化
-43.84
-54.16
311.36
-41.68

2023年一季度
2,233.68
2,108.44
68.34

4,410.45
注：2023和2024年一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已按照调整后的一季度报告进行修改。
2024年一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2023年同期相比，主要为无人机飞行服务与数

据处理和无人机系统及智能防务装备销售两类业务降低所致，分别减少979.32万元和1,141.98万元。
其中，广东泰一高新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惠州谱晨科技有限公司等民营客户由于整体宏观经济形势不
及预期回笼资金较慢，非民营客户如中软信息系统工程有限公司由于财政资金紧张回款较慢。

2、列示逾期或回款周期异常的欠款方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称、交易背景、形成时间、信用期及实
际账龄，核实相关主体是否为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的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相关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
质

（1）公司逾期或回款周期异常的主要欠款方
公司逾期或回款周期异常的主要欠款方（200万元以上）情况如下：

名称

海利天梦（香河）
科技有限公司

客户B

安菲克斯（北京）
仪器有限公司

北京临近空间飞
艇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北京航景创新科
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

北京航天泰坦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融媒航空
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煜千润技术
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司南地理信
息有限公司

交易背景

无人机设
备销售

无人机禁
毒航测项

目

无人机禁
毒航测项

目
飞行平台
测 试 、仿
真系统开
发项目

采购机身
零部件外
协加工

采购无人
机禁毒航
测项目

无人机采
购合同

无人机数
据解译项

目
无人机数
据解译项

目
无人机数
据解译项

目

形成时间

2021年8月
2022年7月
2023年6月
2023年10月
2023年11月
2022年2月
2022年6月
2022年7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月

2022年6月
2023年6月

2022年2月

2022年4月
2022年6月

2022年11月
2022年12月
2023年10月
2022年8月
2022年9月
2022年10月
2022年4月
2022年6月
2023年7月

2022年6月
2023年6月

2023年9月

2024年一季度期末
余额

（万元）

2,214.21

839.00

773.63

676.00

587.31

412.51

393.84

335.18

218.42

205.72

信用期

30天-360天

20天-110天

0-180天

0-180天

0-90天

0-180天

0-90天

0-180天

0-90天

0-180天

实际账龄

1-3年

1-2年

1-2年

2-3年

1-2年

1-2年

1-2年

1-2年

1-2年

1年以内

是否具备商
业实质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对 应 年 度 合 计
收入（万元）

3,033.10

3,420.35

797.15

637.74

588.58

496.39

1,039.61

552.57

262.66

194.07

经核查，公司未发现上表中交易对方属于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的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
（2）2021年至2023年各期末应收账款前十名单位情况
1）2023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大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客户名称

海利天梦（香河）科技有限公
司

客户A
客户B

安菲克斯（北京）仪器有限公
司

北京临近空间飞艇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北京鹏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航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九州星云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
北京航天泰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应收账款余额（万
元）

2,214.21
988.53
839.00
773.63
676.00
667.00
587.31
458.64
412.51
393.84
8,010.67

收入金额（万元）

1,089.73
-

438.05
375.56

-
590.27
227.39
405.88
60.61
-

3,187.49

是否在各类
收入前十大

是

否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

当年回款情况
（万元）

272.50
-
-

128.50
-

264.50
355.90

-
52.00
-

1,073.40

客户类型

民营

非民营
非民营

民营

非民营

民营
民营
民营

非民营

非民营

-

主 要 业 务 类
型

产品

服务
产品

服务

产品

产品
产品
产品

服务

服务

-
2）2022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大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客户名称

海利天梦（香河）科技有限公
司

客户A
北京航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临近空间飞艇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安菲克斯（北京）仪器有限公

司
北京和德宇航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北京诺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

究院
北京航天泰坦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应收账款余额（万
元）

1,255.31
988.53
689.40
676.00
504.04
450.00
439.50
403.43
398.71
393.84
6,198.76

收入金额（万元）

808.41
1,332.25
588.58
637.74
421.59
705.49
1,660.18
448.94
435.78
1,039.61
8,078.57

是否在各类
收入前十大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当年回款情况
（万元）

230.00
2,658.65
841.14

-
154.66
347.20
1,415.95
575.60
66.00
728.50
7,017.70

客户类型

民营

非民营
民营

非民营

民营

民营

非民营

民营

非民营

非民营

-

主 要 业 务 类
型

产品

服务
产品

产品

服务

产品

产品

产品

服务

服务

-
3）2021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大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客户名称

客户A
北京航景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海利天梦（香河）科技有限公

司
北京诺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星航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北京电信通电信工程有限公

司
上海博辕信息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
北京阿凡达智能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北斗时代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安菲克斯（北京）仪器有限公

司

应收账款余额（万
元）

2,235.00
865.44
585.50
476.60
459.40
435.67
320.92
308.40
263.20
211.81
6,161.94

收入金额（万元）

2,108.49
1,041.51
1,134.96
875.75
451.90
587.16
878.30
424.78
469.38
461.52
8,433.75

是否在各类
收入前十大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当年回款情况
（万元）

-
1,589.46
697.00
513.00
891.10
186.72
610.08
171.60
312.00
673.73
5,644.69

客户类型

非民营
民营

民营

民营
非民营

民营

民营

民营

民营

民营

主 要 业 务 类
型

服务
产品

产品

产品
产品

服务

服务

产品

产品

服务

（三）公司历年收入与应收账款情况
公司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份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 年 1
季度

产品类型

无人机系统及智能防务装备
无人机飞行服务与数据处理

制暴器
无人机系统及智能防务装备
无人机飞行服务与数据处理

制暴器
无人机系统及智能防务装备
无人机飞行服务与数据处理

制暴器

收入确认金额

14,149.21
14,954.86

-
12,909.45
6,854.76
1,370.86
1,201.41
3,365.16
228.23

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5,763.76
6,760.39

-
8,966.45
7,368.78
493.02
9,124.78
8,656.43
494.22

应收账款
周转率

2.94
2.40
-

1.75
0.97
5.56
0.53
1.68
1.87

注1：应收账款周转率=销售收入净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注2：2024年1季度应收账款周转率已年化，2024年1季度期末指2024年3月31日。
1、应收账款周转情况说明
（1）产品类业务
1）无人机系统及智能防务装备
2023年无人机系统及智能防务装备应收账款周转率较2022年下滑43.69%，主要由于宏观经济环

境承压，行业政策调整，国企内部业务调整等因素影响（详见问题7相关回复），使得相关收入下滑，同
时公司催收不利，进而导致应收账款周转率下滑。

2024年1季度无人机系统及智能防务装备年化应收账款周转率较2023年下降69.69%，主要由于
一方面一季度产品收入小幅下滑，另一方面公司产品销售尚未达到合同约定的收款时点，相关应收账
款增加所致，该下降情形具有偶然性。

2）制暴器（2022年未有相关收入）
2024年1季度制暴器年化应收账款周转率较2023年下降67.11%，主要由于九州星云应收账款未

结清所致。
除九州星云外，公司制暴器业务的其他主要客户回款情况良好，公司正在积极催收九州星云款

项，其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具有一定偶然性。
（2）服务类业务
2023年无人机飞行服务与数据处理应收账款周转率较2022年下滑57.41%，主要由于收入下滑带

来的应收账款周转率下滑。具体原因详见问题11回复之“（一）季度收入大幅变动、业绩快报大幅更正
的原因及合理性”。

2024年1季度无人机飞行服务与数据处理应收账款周转率较2023年上升96.37%，主要由于年化
后的2024年收入远高于2023年全年，且应收账款余额仅小幅上升，因而应收账款周转率大幅提升。

整体而言，除特殊情况外，产品类业务历史上整体回款情况优于服务类业务，服务类业务回款波
动较大。

2、现金流回款情况说明
2024年1季度公司收现比低于2023年同期，主要由于占收入比例较高的非民营客户受地方财政

紧张原因回款较慢。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2023年四季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2024年一季度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

金明细表，了解并网络核查关联关系，查看收款对象和支付对象是否重合，获取实控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的部分流水，并比对员工名册，核实资金是否流向公司实控人或其他关联方；

2、（1）访谈公司相关销售负责人，了解2024年一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减少的
原因；

（2）获取逾期或回款周期异常的欠款方明细表及对应的项目合同，核查合同条款对信用期的具体
约定，了解合同具体内容，以及实际履行情况，对逾期或回款周期异常的欠款方交易背景、形成时间、
信用期及实际账龄进行核查；

（3）网络核查上述欠款方是否为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的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访谈公司相关销售
负责人，走访相关公司确认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二）核查意见
1、根据公司提供的2023年四季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2024年一季度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现金相关明细表，针对明细中提供的相关对象，保荐机构在网络核查关联关系、比对交易对
象是否重合的基础上，未发现除银行外的其他对象重合；除因报销流向高迎轩、杜欣睿外，未发现上述
资金直接流向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的情况；

2、（1）根据对公司销售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2024年一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
减少，主要原因为非民营客户由于财政资金紧张回款较慢；民营客户由于整体宏观经济形势不及预期
回笼资金较慢；

（2）根据公司提供的逾期或回款周期异常的欠款方名单，并经网络核查，未发现上表中交易对方
为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的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已获取应收账款逾期客户的相关合同、复核会计师提
供的函证，未发现异常交易；

3、2023年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大客户回款情况中：
针对非民营客户，保荐机构取得了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相关合同及验收单，未发现商

业实质异常；查阅客户A涉密合同及验收单，未发现商业实质异常。
针对民营客户，保荐机构查阅相关合同和验收报告，通过访谈、函证等方式，未发现商业实质异

常。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年审会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2023年四季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2024年一季度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

金明细表，了解并网络核查关联关系，查看收款对象和支付对象是否重合，获取实控人及其关联方提
供的部分流水，核实资金是否流向公司实控人或其他关联方；

2、访谈公司相关销售负责人，了解 2024年一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减少的原
因；

3、获取逾期或回款周期异常的欠款方明细表及对应的项目合同，核查合同条款对信用期的具体
约定，了解履行情况，对逾期或回款周期异常的欠款方交易背景、形成时间、信用期及实际账龄进行核
查；

4、网络核查上述欠款方是否为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的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访谈公司相关销售
负责人，走访相关公司确认交易是否具备商业实质。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1、根据公司提供的2023年四季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2024年一季度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现金相关明细表，针对明细中提供的相关对象，在网络核查关联关系、比对交易对象是否重
合的基础上，未发现除银行外的其他对象重合；除流向高迎轩、杜欣睿外，未发现上述资金直接流向实
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的情况；

2、根据对公司销售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2024年一季度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大幅减
少，主要原因为非民营客户由于财政资金紧张回款较慢；民营客户由于整体宏观经济形势不及预期回
笼资金较慢；

3、根据公司提供的逾期或回款周期异常的欠款方名单，并经网络核查，未发现上表中交易对方为
公司、实控人、董监高的关联方或利益相关方，已获取应收账款逾期客户的相关合同、查阅函证，未发
现异常交易；

4、2023年应收账款余额前十大客户回款情况中：
针对非民营客户，年审会计师取得了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相关合同及验收单，未发现

商业实质异常；查阅客户A涉密合同及验收单，未发现商业实质异常。
针对民营客户，年审会计师查阅相关合同和验收报告，通过访谈、函证等方式，未发现商业实质异

常。
4、关于投资活动现金流。2023年四季度和2024年一季度，公司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金额较大，分别为 23,727.15万元、4,462.82万元，前者主要为采购航天项目资
产。此外，公司联东U谷房产于2023年末尚未办理产权证书，账面价值合计1.05亿元；2024年一季度
新增在建工程1,509.66万元。

请公司：（1）列示相关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金额、定价依据及公允性、支付时间、
支付对象及关联关系、交易背景及主要合同条款、拟构建资产具体情况及期后进展等，核实相关交易
是否具备商业实质，资金是否流向实控人或其他关联方；（2）说明与相关主体以前年度的业务往来情
况及商业合理性，所购置资产的账面价值、使用状况及是否存在减值迹象；（3）说明航天项目、新增在
建工程的项目内容、投资规模、开工和预计完工时间，并说明项目和主营业务关系，如属于新业务，应
当充分说明可行性。

【公司回复】
（一）列示相关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金额、定价依据及公允性、支付时间、支付对

象及关联关系、交易背景及主要合同条款、拟构建资产具体情况及期后进展等，核实相关交易是否具
备商业实质，资金是否流向实控人或其他关联方

公司2023年四季度及2024年一季度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金额超过10万元以上的合同情况如下：
1、2023年四季度

支付时间

2023/10/8

2023/11/
17

2023/11/
14

2023/11/
27

2023/12/5
2023/12/

11
2023/12/

13

2023/12/
28

金额（万
元）

95.05

18.00

678.95

597.10

612.00

150.00

支付对象

山东恒升茂
承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吉林省嘉冉
科技有限公

司

廊坊岳洋彩
板有限公司

北京天华恒
信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北京岚琪源
机电设备有
限责任公司
中 邦 天 下
（北京）建筑
工程有限公

司

是 否
为 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定价依据及
公允性

市场比价后
确 定 价 格 ，
具有公允性

市场比价后
确 定 价 格 ，
具有公允性

市场比价后
确 定 价 格 ，
具有公允性

市场比价后
确 定 价 格 ，
具有公允性
市场比价后
确 定 价 格 ，
具有公允性

定 制 化 需
求 ，双 方 协
商确认价格

交易背景

为满足复杂路况下的无
人机测试，且车辆也需
进行特殊要求的改装，

特购进此车辆
为提升研发产品数据的
精准度，实现三维模型
透视及多场景环境的

3D扫描功能

公司战略规划，新厂房
建设，用于无人机、制暴
器等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制造

根据公司业务规划，扩
建无人机生产产线，因
此采购相关生产设备

公司战略规划，新厂房
装修，用于无人机、制暴
器等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制造

主要合同条款及拟构建资产

洛克1506166CC货车1辆

手持三维激光扫描仪设备1套

廊坊岳洋路7号7#-C-101工业厂房（建筑
面积2,121.98平方米）、7号7#-B-101工业
厂房（建筑面积 1,917.50平方米）；单价均

为4,800元/平方米

廊坊岳洋路 7号 7#厂房A栋工业厂房，建
筑面积 2,121.98平方米，单价 7,526.46元/

平方米

研发中心定制机加工设备，合同金额共计
1,530万元

廊坊7#厂房装修施工，包工包料

目 前 进 展
情况

2023 年 11
月 已 入 固

定资产

2023 年 11
月 已 入 固

定资产

2023 年 12
月 已 转 入
固定资产

已 签 订 意
向合同

已 收 到 相
关设备

合 同 执 行
中

2、2024年一季度

支付时间

2024/1/2
2024/1/17
2024/1/24
2024/1/29
2024/2/6
2024/2/21

2024/1/2

2024/1/17

2024/1/30

2024/2/7

2024/3/14

2024/3/22

2024/3/25

2024/3/13

2024/2/4
2024/2/23
2024/3/25

金额（万
元）

1,047.00

1,500.00

89.10

13.28

409.40

76.30

10.80

712.50

15.02

564.76

支付对象

中 邦 天 下
（北京）建筑
工程有限公

司

北京世恒普
惠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北京城翰汽
车服务有限

公司

北京宏远利
方塑料机械
有限公司

中 邦 天 下
（北京）建筑
工程有限公

司

北京怡信康
信测量设备
有限公司

北京典道互
联科技有限

公司

北京怡信康
信测量设备
有限公司

天津精诚美
奥电梯有限

公司

廊坊岳洋彩
板有限公司

是 否
为 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定价依据

定 制 化 需
求，双方协
商 确 认 价

格

市 场 比 价
后 确 定 价
格，具有公

允性
市 场 比 价
后 确 定 价
格，具有公

允性
市 场 比 价
后 确 定 价
格，具有公

允性
市 场 比 价
后 确 定 价
格，具有公

允性
市 场 比 价
后 确 定 价
格，具有公

允性
软 件 专 门
渠 道 代 理
商，具有公

允性
市 场 比 价
后 确 定 价
格，具有公

允性
市 场 比 价
后 确 定 价
格，具有公

允性
市 场 比 价
后 确 定 价
格，具有公

允性

交易背景

公司战略规划，新厂房装修，用
于无人机、制暴器等产品的研

发和生产制造

公司为构建一套完整的制暴器
研发测试弹道系统，全面评估
制暴器性能，因此采购制暴器

弹道建设项目
公司原有2018年采购的4台作
业车辆，因行驶里程较长，车辆
出现问题，影响作业安全和作
业效率，因此对车辆进行更新

根据公司业务规划，制暴器相
关产品从外包转回公司自产，

因此购买相关设备

用于复材制作，提供军工配套
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

根据公司业务规划，扩建无人
机生产产线，因此采购相关生

产设备

为实现研发、生产数据的标准
化，特购买正版专业画图软件

根据公司业务规划，扩建无人
机生产产线，因此采购相关生

产设备

用于新购买的7#厂房使用

公司战略规划，新厂房建设，用
于无人机、制暴器等产品的研

发和生产制造

主要合同条款及拟构建资产

廊坊7#厂房装修施工，包工包料

制暴器弹道建设项目，包括高速摄像
机、子弹测速仪、雷达系统、靶场建设

等

4座检测车5台

注塑机、干燥机、吸料机等设备

十万级洁净厂房工程建造项目

三坐标测量机、钻攻中心等设备

3套Creo三维设计软件，使用年限 2
年

立卧两用五面体加工中心、重型立式
加工中心等设备

无机房电梯3部

廊坊岳洋路 7号 7#-C-101工业厂房
（建筑面积2,121.98平方米）、7号7#-
B-101工业厂房（建筑面积 1,917.50
平方米）；单价均为4,800元/平方米

目前进展情
况

合同执行中

合同执行中

2024 年 1 月
已投入使用

2024 年 2 月
已投入使用

合同执行中

合同执行中

已按合同约
定预付首付
款 ，合 同 执

行中

2024 年 3 月
已投入使用

合同执行中

2023 年 12
月已转入固

定资产

公司上述交易均具备商业实质，不存在资金流向实控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况。
（二）说明与相关主体以前年度的业务往来情况及商业合理性，所购置资产的账面价值、使用状况

及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1、与相关主体以前年度的业务往来情况及商业合理性
公司2023年四季度和2024年一季度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

产支付合计超过50万元的对手方共8家，其中怡信康信与公司近三年不存在业务往来情况，与其他相
关主体近三年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
司
名
称

中
邦
天
下

世
恒
普
惠

岳
洋
彩
板

岚
琪
源

天
华
恒
信

北
京
城
翰

恒
升
茂
承

合
计

2023年度

采购内容

廊坊7#厂房装修

-

廊坊开发区岳洋
路 7 号 7#厂房 B
栋、C栋及装修保

证金

立卧两用五面体
加工中心等

电机、电调等

廊坊开发区岳洋
路 7 号 7#厂房 A

栋

江铃福顺牌中轴
中顶 4 座检测车

定金

洛 克 1506166CC
货车

-

金额

150.00

-

737.12

1,
224.00

74.85

597.10

10.00

95.05

2,
888.12

商业合理性

公司根据战略规划，新购
置了厂房，用于无人机、
制暴器等产品的研发和
生产制造，同时对厂房进

行装修，具有合理性

-

公司根据战略规划，新购
置了厂房，用于无人机、
制暴器等产品的研发和
生产制造，具有合理性

根据公司业务规划，扩建
无人机生产产线，因此采

购相关生产设备
属于动力系统构成部件，
电机将电能转化为机械
能，电调控制电机转速

公司根据战略规划，新购
置了厂房，用于无人机、
制暴器等产品的研发和
生产制造，具有合理性

公司原有 2018年采购的
4台作业车辆，因行驶里
程较长，车辆出现问题，
影响作业安全和作业效
率，因此对车辆进行更

新，具有合理性
为满足复杂路况下的无
人机测试，且车辆也需进
行特殊要求的改装，特购

进此车辆

-

2022年度

采购内容

-

廊坊国际
企业港 C
区办公楼
装修工程

-

胶 带 、配
电器等

-

-

-

-

金额

-

380.00

-

80.00

-

-

-

460.00

商业合理性

-

为对公司现有无人
机航测平台进行体
量扩充等，增强公
司航测服务能力，
因此购置了厂房并

对其装修

-

用于公司无人机产
品的备货

-

-

-

-

2021年度

采 购 内
容

-

廊 坊 国
际 企 业
港 C 区
办 公 楼
装 修 工

程

-

复 合 材
料 制 件
热 压 成
型系统

-

-

-

-

金额

-

4,
110.00

-

612.50

-

-

-

4,
722.50

商业合理性

-

为对公司现有无人
机航测平台进行体
量扩充等，增强公
司航测服务能力，
因此购置了厂房并

对其装修

-

为实现对公司新型
无人机产品进行研
发并实现产业化，
购置了相关设备

-

-

-

-
2、所购置资产的账面价值、使用状况及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与上述对手方近三年的采购内容中，已形成公司资产情况如下：

资产名称

7#办公楼 B栋和C栋

洛克货车

江铃福顺牌中轴中顶4座检测车

廊坊国际企业港C区办公楼

热压罐

转固时间

2023年12月

2023年11月

2024年1月

2021年12月

2022年12月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账面
价值

1,764.77
86.67
82.48

8,674.85
1,379.70

使用状况

在用，良好

在用，良好

在用，良好

在用，良好

在用，良好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否

否

否

否

否

（三）说明航天项目、新增在建工程的项目内容、投资规模、开工和预计完工时间，并说明项目和主
营业务关系，如属于新业务，应当充分说明可行性

1、说明航天项目、新增在建工程的项目内容、投资规模、开工和预计完工时间
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中购置的航天项目相关资产实为实控人高明的资金占用，上述资产的现金

流出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公司后续将调整年报中的相关表述。
公司2024年一季度新增在建工程的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内容
联东U谷7#厂房-装修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十万级洁净生产线建设项目
新一代无人机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三坐标测量机、钻攻

中心设备
合计

2024年一季度新增金额（万元）
279.82
1,153.54
76.30

1,509.66

开工时间
2023/12/25
2024/1/15
2024/3/12

-

预计完工时间
2025/5/25
2024/12/31
2024/12/31

-
2、说明项目和主营业务关系，如属于新业务，应当充分说明可行性
廊坊7#装修项目系公司基于业务需要，为提升无人机、制暴器等产品的产能，更好地进行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制造，包括军工复合材料的生产、制暴器的生产组装、无人机的检验测试组装和机械加工
等，因此购置了相关廊坊7号厂房，并对其进行装修。

十万级洁净生产线建设项目系公司为了更好地满足客户对于无人机和复合材料的需求，因此建
设一个先进、高效、符合标准要求的复合材料净化车间，以确保复合材料无人机产品的质量，提高生产
效率，满足相关行业标准和法规要求。

三坐标测量机、钻攻中心设备系公司为满足未来无人机研制的高精度要求，因此需要对于无人机
研发制造过程中的复杂曲面进行检测，进一步验证加工和设计的误差，提高加工精度，并增加公司研
发生产的机加工能力。

综上，2024年一季度新增在建工程项目均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具有商业合理性。
【保荐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获取并查阅公司2023年4季度和2024年1季度投资活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

资产支付的现金明细表，并取得流出金额超过10万元以上的相关采购合同、比价资料；通过网络核查
的方式，核查支付对手方是否与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等存在关联关系；对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了解相关采购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交易背景和目前进展情况；针对2023年四季度和2024年一季度的
相关交易，对形成的主要资产进行盘点，并对合计金额超过50万元的主要对手方进行访谈，了解相关
采购是否具有商业实质以及资金是否存在流向实控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况；对公司实控人及其近亲
属的流水情况进行核查；

2、访谈公司管理人员，并对形成的主要资产进行盘点，了解公司2023年四季度和2024年一季度
投资活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合计金额超过50万元的对手方与公司近三年业务
往来情况以及相关业务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获取并查阅公司固定资产明细表，并对公司管理人员进
行访谈，了解购置的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使用状况以及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3、获取并查阅公司2024年一季度末在建工程明细表，了解新增在建工程项目内容、投资规模并参
与相关资产的盘点；对公司管理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在建工程项目开工和预计完工时间，及与公司主
营业务关系。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已列示2023年四季度及2024年一季度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金额超过10万元以上的合同相

关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情况，包括金额、定价依据及公允性、支付时间、支付对象及关联关系、交易背景
及主要合同条款、拟构建资产具体情况及期后进展等信息；根据对主要采购对手方的访谈，并对公司
投资形成的主要资产进行盘点，相关交易具备商业实质；根据公司付款回单信息和实控人及其近亲属
的流水情况，未发现资金直接流向实控人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况。

2、公司已列示与主要相关主体近三年业务往来情况和合理性，采购内容具有商业合理性；根据对
公司相关资产的盘点，所购置的资产目前使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减值迹象。

3、公司航天项目相关资产为实控人高明的资金占用；根据公司说明，新增在建工程项目主要运用
于厂房装修、产线建设和生产设备购买，均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

【年审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年审会计师主要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下转D2版）


